

南丰政〔2026〕42号                                      

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丰州镇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各小学、幼儿园: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南安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南招考委〔2026〕2号）以及国家、省、市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有关文件精神，确保幼儿园招生工作公开公正、规范有序，现就2026年秋季我镇幼儿园招生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原则

公办性质幼儿园坚持“划片招生，相对就近”的原则，组织招生服务区域内的适龄幼儿按时就近免试入园；民办幼儿园要优先招收周边适龄幼儿入园。

二、招生对象

符合招生政策要求的年满3周岁（即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的适龄幼儿。

（一）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西华分园、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含侨中路园区）招生对象

1. 招生对象的基本条件

招生服务区域内的招生对象必须符合“两一致”，即适龄幼儿与监护人户籍一致，实际住所地址与户籍登记地址一致。

第一批招生对象

（1）符合招生对象基本条件，且户口（2026年3月1日前登记户籍）、住房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的适龄幼儿，镇直（含市属）机关的正式干部职工子女及在丰州镇中小学幼儿园工作服务两年及以上的合同制教职工子女。

（2）政策性照顾对象

①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政策性对象，按国家、省、泉州及南安市有关优先政策贯彻执行。

②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实际居住生活的台港澳侨籍适龄幼儿。

第二批招生对象

（1）第1类对象：符合招生对象基本条件，且户口（2026年3月1日及以后登记户籍）、住房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的适龄幼儿。

（2）第2类对象：户口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并实际居住的租住户、投靠亲属落户等适龄幼儿。

4. 招生服务区域
（1）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

招收户籍在丰州社区、丰州村（东门自然村、南门自然村、锦坂自然村、从元地自然村、楼下自然村）、环山村的适龄幼儿和丰州镇直（含市属）机关的正式干部职工及在丰州镇中小学幼儿园工作服务两年及以上的合同制教职工的适龄子女。

（2）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西华分园

第一类：户籍在西华村、埔头村、燎原村的适龄幼儿和丰州镇直（含市属）机关的正式干部职工及在丰州镇中小学幼儿园工作服务两年及以上的合同制教职工的适龄子女。

第二类：户籍在西华花园城和天元未来城的适龄幼儿。

（3）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

①玉湖园区招收户籍在玉湖村、素雅村、铺顶村、溪丰村、双溪村的适龄幼儿和丰州镇直（含市属）机关的正式干部职工及在丰州镇中小学幼儿园工作服务两年及以上的合同制教职工的适龄子女。

②侨中路园区招收户籍在丰州村（燕山自然村、顶堡自然村）、旭山村（社坛自然村）的适龄幼儿和丰州镇直（含市属）机关的正式干部职工及在丰州镇中小学幼儿园工作服务两年及以上的合同制教职工的适龄子女。

（二）其他各幼儿园按照“相对就近”原则招收附近服务区域内的适龄儿童。

三、招生时间

各幼儿园要做好招生宣传动员等工作，特别是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弱势群体的摸底，确保适龄幼儿能100%入园。

（一）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西华分园、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含侨中路园区）招生时间

2026年6月30日前，发布招生通告。

2026年7月5日—7月6日，接受第一批招生对象报名登记。

2026年7月7日，公示第一批招生结果和剩余学位。

2026年7月8日—9日，接受第二批招生对象报名登记。 

2026年7月10日，公示第二批招生结果和剩余学位。学额已满的，不再接受入学申请；学额未满的，继续接受剩余学位招生对象入学。（剩余学位招生对象的招收范围、程序及办法由各幼儿园制定。）

（二）其他幼儿园招生时间

其他幼儿园可参照丰州镇各公办幼儿园招生时间执行，或由各幼儿园自行确定。

四、招生办法

（一）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西华分园、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含侨中路园区）招生办法

1. 第一批招生对象

（1）招生服务区域适龄幼儿

①报名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学生《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查验证明、户口簿、住房证明、单位证明等有效佐证材料。

②报名审核

招生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招生服务区域内的幼儿园现场报名，由各招生幼儿园对缴交材料审核确认。

③公示名单

幼儿园按规定的时间公示第一批招生对象登记报名名单。家长如对招生对象登记报名名单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向幼儿园或丰州中心小学反映。

④招收办法

幼儿园实际报名数超过招生计划数时，按照招生服务区域内适龄幼儿登记户籍时间的先后顺序依序招收，直至完成招生数并公示。未被招收的第一批招生对象，由丰州中心小学统筹安排至其他公办、民办幼儿园或由家长自行联系具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就学。

（2）政策性照顾对象

①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政策性对象。由南安市教育局审核确认并安排至相关幼儿园就读，名单由相关幼儿园按规定时间公示。报名时携带学生《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查验证明、户口簿、相关政策性证明等有效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②台胞适龄幼儿。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适龄子女，因家长在南安购房置业或工作等需随父亲（母亲）在南安生活而要求在居住地或工作地幼儿园就读的，依据《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台胞子女在闽就读中小学幼儿园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24〕8号）等文件精神，由家长（监护人）于2026年7月5日至6日携带适龄幼儿的护照、家长（监护人）的户口簿、住房证明、派出所出具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或居住证（应在2026年3月1日前到丰州派出所办理寄居手续）、学生《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查验证明、户口簿等有效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申请就学的幼儿园报名，经幼儿园审核确认，视同本地户籍适龄幼儿统筹安排到居住地或工作地所属片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近入读，名单由相关幼儿园按规定时间公示。

③港澳侨籍适龄幼儿。2026年3月1日前（不包括2026年3月1日）在幼儿园招生服务区域内实际居住、生活的港澳侨籍的适龄幼儿要求在居住地的公办幼儿园就读者，于2026年7月5日至6日由家长或监护人携带适龄幼儿的护照、家长（监护人）的户口簿、住房证明、派出所出具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或居住证（应在2026年3月1日前到丰州派出所办理寄居手续）、学生《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查验证明、户口簿等有效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申请就学的幼儿园报名，经幼儿园审核确认，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公示无异议，报丰州中心小学审批后，给予办理报名手续（若申请就学的幼儿园登记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时，镇区港澳侨籍适龄幼儿由丰州中心小学统筹安排至其他公民办幼儿园或由家长自行联系具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就学）。

第二批招生对象

（1）公布学位

2026年7月7日前，各幼儿园公布第二批可招学位余额，并上报丰州中心小学备案。

（2）报名材料
学生《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查验证明、户口簿、住房证明或居住证明等有效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报名审核

招生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幼儿园现场报名，由各招生幼儿园对缴交材料审核确认。

（4）公示名单

各幼儿园按规定时间公示第二批招生对象登记报名名单。家长如对第二批招生对象登记报名名单有异议的，可于公示期间向幼儿园或丰州中心小学反映。

（5）招收办法

幼儿园按照第1类、第2类顺序招收第二批招生对象，方法同第一批招生对象。

剩余学位招生办法

幼儿园在完成第一批和第二批招生对象招生任务后，如有学位余额，可再招收户籍不在招生服务区域的适龄幼儿。剩余学位的招生对象、报名时间、报名材料、招收办法等由各幼儿园制定并向社会公告。剩余学位招生名单报送中心小学审批后方可招收。

（二）其他幼儿园的招生办法由各幼儿园制定。民办幼儿园要根据核定的办学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要严格控制班生额，不得进行不实宣传，不得超计划招生。

五、收费标准

（一）公办性质幼儿园收费标准按照市发改局、教育局联合下发的收费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二）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取标准由幼儿园根据办园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同时将收费标准予以公示，并接受监督。

六、招生要求

（一）各幼儿园要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要向社会公开招生时间、招生计划、招生服务区域、招生办法和招生结果“五公开”。严格按照《福建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闽价费〔2018〕158号）文件执行，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借读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严禁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及被取缔的民办幼儿园招生。

（二）各幼儿园应于2026年6月30日前公布幼儿园招生方案，并于2026年7月5日前将招生方案报送丰州中心小学。

（三）丰州镇人民政府将公布正式审批的民办幼儿园名单，引导幼儿到公办园、公办性质幼儿园或有办证的民办幼儿园入园，各幼儿园要规范招生行为，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进行招生，禁止出现虚假宣传及不择手段争抢生源等违规行为。

（四）各幼儿园要严格控制班生规模，小班新生原则上每班不超过25人，在满足3-6岁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需求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幼儿园经备案申请通过可开设托育班，招收2至3岁幼儿。未经申请不得招收不满3周岁的幼儿入学。

（五）严格遵守招生纪律。各镇直有关单位及村（社区）、幼儿园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审核有关材料，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相关村（社区）、相关部门应对幼儿园核查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同时，相关村（社区）要指定专人配合公办园入户调查辖区内适龄幼儿是否符合“两一致”）。公办幼儿园要建立完整的新生备查材料档案，做到一生一档，审核人员和园长必须在新生备查材料复印件上签名，招生对象名单须报送中心小学备案，不得擅自招收名单外的对象（包括中、大班）。

（六）各幼儿园招生期间应设置专门的办事窗口，并公布招生咨询服务、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要增强法治意识、服务意识，严格执行招生政策，认真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热情、耐心、细致做好家长的工作。凡符合入园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理，不符合入园条件的要给予耐心解释说明，及时化解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切实维护招生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各幼儿园要认真贯彻《残疾人教育条例》，优先接受片区内具有参加集体生活和学习活动能力的残疾幼儿入学，特别要做好招生范围内轻度智障幼儿的随班就读工作，不得歧视或拒收。适龄孤儿、残疾幼儿、城乡低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幼儿依据合法监护人申请，优先入读普惠性幼儿园。

附件：1. 丰州镇各幼儿园招生区域划定

丰州镇各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

丰州镇已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

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

                                  2026年6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丰州镇各幼儿园招生区域划定

	单位
	招生片区

	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
	丰州社区、丰州村（东门自然村、南门自然村、锦坂自然村、从元地自然村、楼下自然村）、环山村适龄幼儿

	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西华分园
	西华村、埔头村、燎原村、西华花园城、天元未来城适龄幼儿

	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玉湖园区）
	玉湖村、素雅村、铺顶村、溪丰村、     双溪村适龄幼儿

	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侨中路园区）
	丰州村（燕山自然村、顶堡自然村）、旭山村（社坛自然村）

	其他幼儿园
	按照“相对就近”原则招收附近服务   区域内的适龄儿童


附件2

丰州镇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计划

	单位
	招生计划

	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
	 2班

	南安市丰州中心幼儿园西华分园
	 2班

	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玉湖园区）
	 1班

	南安市丰州第一幼儿园（侨中路园区）
	 3班

	其他幼儿园
	按上级有关规定要求，合理控制办学规模和班额人数。


附件3
丰州镇已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

南安市丰州金鸡幼儿园

南安市丰州育英幼儿园

南安市丰州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6年6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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